[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采办计划公告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项目采办信息，现将（海油发展-化工品类部-工程技术公司2025-2026年度胺基双子季铵盐采购专有协议）的采办计划公开如下：
	序号
	采办包
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
（填写到月）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备注

	
	海油发展-化工品类部-工程技术公司2025-2026年度胺基双子季铵盐采购专有协议
	详见附件1。
	（2026．1）
	详见附件2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相关事宜应以后续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
本次公告有效期是（2026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27日）止。在此期间，有可提供胺基双子季铵盐的系统用户可在集团公司采办系统中提交反馈材料。（详细内容请见附件1、2）。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采办共享中心
2026年1月20日
商务联系人：王莫飞，电话：02225801305
邮箱：wangmf2@cnooc.com.cn   
如对上述公开内容真实、有效性存疑，请拨打社会监督电话：022-25802262，其他事项不受理。


附件1：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3248928][bookmark: _Toc13249325]调剖调驱已成为目前海上油田稳油控水主要措施之一，通过向水井中注入聚合物凝胶、颗粒、表面活性剂等多种体系组合，实现对水流优势通道的封堵，从而降低油井含水，提高油井产量。
目前公司掌握了一批表面活性剂产品核心配方，分为主剂和关键单剂，此次提出的胺基双子季铵盐为关键单剂之一。本技术要求描述了海油发展工程技术公司胺基双子季铵盐GS-A6产品的最低要求，供应商在报价、生产制造、调试及后续质量保障工作中应严格遵循。本协议为单项次协议，协议签订后，供应商应在接到买方供货通知要求后单次或多次完成送货，并按照通知的物资名称、规格、数量及单位、交货期、交货地点、质量标准、验收标准、相关服务要求完成协议工作。
本采购技术要求书未引用产品标准。
二、需求一览表
表1  产品需求一览表
	序号
	物资编码
	品类编码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交货期
	交货地点
	备注

	1
	85198498
	A030807
	胺基双子季铵盐
	胺基双子季铵盐\GS-A6\液体
	240000
	KG
	协议签订后，以买方通知为准，要求通知后3天内送货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程技术公司增产库房
	最小送货量1000KG


[bookmark: _Toc13248929][bookmark: _Toc13249326]三、执行标准/规范
本技术要求采购产品性能指标及检测方法参考或按以下标准执行：
GB/T 5174-2018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 阳离子活性物含量的测定 直接两相滴定法》
GB/T 6368-2008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四、设计/使用条件
1. 使用地点：本产品主要在具备资质的定制工厂或生产车间使用；
2. 作业环境要求：温度：-20℃~40℃；湿度：40%-100%。
五、技术要求
1. 产品技术参数
1）外观：淡黄色液体：用目测法检验。
2）活性物质量分数，w/%：≥40.0：按照《GB/T 5174-2018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 阳离子活性物含量的测定 直接两相滴定法》进行测定。
3）pH（2.0%水溶液）：6-9：按照 《GB/T 6368-2008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pH值的测定 电位法》进行测定。
6、 检测和试验
投标时投标人需提供产品第三方检测机构质检报告，报告中检测结果要求覆盖技术要求中全部检测项且满足要求。
投标人承诺送货时提供产品出厂质检报告，报告中检测结果要求覆盖技术要求中全部检测项且满足要求。
送货后，由买方取样送至工程技术公司质控中心检测，出具合格报告后方可办理验收手续。如到货产品买方抽样检测不合格，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退换货处理，退换货周期不超过2天。
如卖方对买方抽样质检结果有疑议，经双方协商后，进行联合取样，样品一式三份（每份不得少于200g）；一份由具备CNAS/CMA认证机构的第三方质量检验机构检测，一份由工程技术公司质控中心检测，一份作为备样质控中心留存。若结果不一致，最终检测以质控中心检测结果为准。
七、标识、包装、运输和存储
1. 产品标识
产品标志/标签要求：标注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生产商名称；
2. 产品包装
桶装，1000Kg/IBC桶。
3. 产品运输
厂家运输。天津市滨海新区工程技术公司增产库房，买方只提供在买方库房的装卸服务，其它的装车、包装、倒运、运输均由卖方负责。
4. 产品存储
按照产品说明书执行。
8、 技术文件
1. 提供药剂时需要厂家提供出厂质检报告；
2. 提供产品的说明书，说明书中需要包含产品的主要成分；
3. 提供海事局认可的产品“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包含海运及陆运证书；
4. 提供产品的MSDS。
九、工作进度、监造和现场验收
1. 货物到达本协议指定到货地点后，由买方人员按本协议有关名称、品牌、型号、规格、数量、质量及技术要求进行验收。如发现卖方提供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数量、质量及技术要求不符合本协议要求，证书、技术资料不齐，破损，买方有权要求退货、更换、补齐，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卖方负责；
2. 验收合格后，买方指定人员在送货清单上签字确认，送货清单由验收人保留一份，卖方将其余的二份送货单交采办人员认可签字后，一份由我方物资采办管理部门保留，另一份由卖方保留。
3. 验收要求：
（1）验收时提供药剂交付所要求的全部技术文件。卖方所提供药剂需满足项目技术要求，随货提供送货清单等资料。
（2）交货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工程技术公司增产库房。
（3）交货日期：根据买方要求送货，3日内送至指定地点。
（4）货物接收人：王健，电话13389080085，邮箱：wangjian94@cnooc.com.cn
十、技术服务与售后服务
1. 供应商应提供免费的远程技术指导，必要时协助买方进行现场技术支持。
十一、质量保证
1. 质保期要求：质保期为卖方交付该批货物经双方签署送货检验单后12个月。
2. 生产日期不能早于送货日期3个月。在质保期内，药剂出现质量问题时，卖方应负责进行免费更换。卖方保证更换的药剂为合格产品。如果药剂更换2批次后仍存在质量问题，买方有权提出退货，并按照惩罚措施提出赔偿。
3. 其它要求：到货验收不合格，无条件退或换货。
[bookmark: _Toc13249328][bookmark: _Toc13248931]十二、其他要求
1. 技术联系人：魏俊   联系电话：022-25801504。
2. 商务联系人：齐健   联系电话：022-25803168。
3. 付款方式：合同约定银行电汇。
4. 付款周期要求：协议完成后，开票后45日付款。
5. 发票接收人：陈媛，联系方式：022-25800974。
6. 结算方式：本合同为单项次协议，单次或多次送货，一次性结算。


















项目联系人
[bookmark: _GoBack]请感兴趣的供应商于2026年1月27日前，在系统反馈。
联系人：王莫飞
电  话：022-25801305
邮  箱：wangmf2@cnooc.com.cn
（1） 

附件2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资质要求

	1.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
2.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具备国家认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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